附件2
关于《关于实施“三大工程”进一步支持

和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北京市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市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梳理我市对高技术企业的支持政策和存在问题，提出新的工作（行动）方案或政策意见。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按照“找准关键问题、展现独特优势、突出精准普惠”的原则，积极加强政策研究，深入开展企业访谈、问卷调查等工作，梳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起草了《关于实施“三大工程”进一步支持和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提出实施“筑基扩容”“小升规”“规升强”三大工程，聚焦高新技术企业重点群体，加大财政、金融、人才等普惠性政策的精准支持，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二、起草过程
（一）深入调研，找准企业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为更好支持我市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组织开展了系列调研、走访和座谈，对1619家高新技术企业开展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深入了解企业政策诉求，其中“小升规”企业占比超八成；选取不同规模、领域、区域具有代表性的2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一对一”访谈，与企业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在京发展情况和面临的困难问题；召开专场座谈会，广泛听取相关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行业协会的意见建议。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共梳理出企业在认定培育、融资渠道、人才引进等方面10类、15个共性问题。
（二）聚焦关键和瓶颈问题，逐条提出解决措施

针对认定培育等方面的问题,实施“筑基扩容”工程,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减流程、减材料、减时限,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培育等。针对企业在融资、人才、市场等方面的问题,实施“小升规”“规升强”两大工程，对企业进行分级分类精准支持。“小升规”阶段企业，从加强融资服务、强化人才服务保障、拓展市场销售渠道等方面加强对企业的支持力度；“规升强”阶段企业，从做好企业跟踪服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三）用好信息化手段支撑，强化企业减负和精准服务
通过开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与服务模块”，汇聚各部门掌握的企业注册登记（更名）、技术创新、生产经营、知识产权以及信用等数据信息，以信息化手段支撑实现全程网办，对可通过跨部门共享获取的登记注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信息，企业可不提供佐证材料，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系统模块的智能化水平，减轻企业申报负担，为今后免申即享奠定基础。
三、主要内容
（一）实施“筑基扩容”工程
一是深入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即批准”试点，抓住试点机遇，广泛吸引国内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材料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来京发展。二是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减流程、减材料、减时限”，引导企业积极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三是建立全市统一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体系，由各区遴选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培育清单；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中科技创新型企业成立未满两年的，自动纳入培育清单，加强对入选企业的政策培训和“一对一”辅导服务；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评价服务工作。四是引导市场机构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孵化服务，将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孵化服务成效列入市区两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认定条件和对各类创业孵化机构、服务机构的评估指标，对服务成效突出的机构给予支持。
（二）实施“小升规”工程
一是建立“小升规”重点企业支持服务体系，对清单内重点企业实行精准、定向政策支持，主动做好政策推送，确保清单内重点企业对各项支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二是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支持力度，落实好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00%政策；支持企业申请使用重大基础平台及各类共性技术平台；分领域、分专题举办与在京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对接洽谈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中国（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通道；实施“千人进千企”行动，为企业解决技术、产品等难题。三是加强企业融资服务，开发专项信贷产品；实施融资风险补偿；建立企业与政府投资基金的对接机制；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企业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开展并购重组；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四是支持企业拓展产品市场销售渠道，加强企业创新产品（服务）推介；向企业开放应用场景需求；用好首台（套）政策；推动市属国有企业开放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五是强化企业人才服务保障，加强重点产业紧缺专业人才引进；加强企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各区政府负责采取梯度配给方式为企业提供工作居住证、保障性租赁住房指标；畅通企业人才招聘渠道，发挥猎头等机构优势，搭建市场化引才融智网络。六是做好对企业的空间及用地服务，建立企业空间及用地需求清单，加强企业空间需求服务保障，降低企业空间租赁成本，保障企业发展用地。

（三）实施“规升强”工程
一是做好对“规升强”企业跟踪服务，超过“小升规”上限标准的高新技术企业，纳入“规升强”企业清单，并全部纳入本市财源建设重点企业范围；为企业定制“服务包”，市区两级分工协作，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个性化服务。二是支持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技术创新中心；支持企业提出急需产业人才清单，实施校企联合培养。
（四）健全工作机制
一是加强工作组织，依托北京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工作机制，协调各相关部门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建立由区领导牵头的“企业家服务日”等机制，引导企业在京稳定发展。二是用好信息技术，做强做实“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网络服务平台，嵌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与服务模块”，不断拓展数据汇聚、企业画像、政策推送、供需对接、分析评价、监测预警等功能，实现创新政策、项目申报等信息的精准推送。三是强化评估督导，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各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以及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情况进行评估，形成年度评估报告报市政府并通报各区；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纳入中关村示范区分园创新发展考核评价范围；及时总结和宣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突出成效和典型经验。四是加强监督管理，针对新领域、新业态，强化硬科技导向，探索形成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精准案例和工作指引，不断提高认定质量；加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事中事后监管，推进过程全监管、失信强惩戒，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